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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市长期护理保险服务指南

（2024 年 1 月）

1、长期护理保险的作用。

长期护理保险为因年老、疾病、伤残等原因长期

处于失能或半失能状态的参保人员提供基本照护服务

保障。

2、我市长期护理保险的覆盖范围。

长期护理保险包括职工长期护理保险和居民长期

护理保险。参加我市基本医疗保险人员纳入长期护理

保险覆盖范围。

3、参加长期护理保险缴费方式。

（1）职工长期护理保险缴费政策。职工长期护理

保险基金通过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、个人缴费及财政补

助、福彩公益金等渠道筹集，并接受企业、单位、慈善机构等

社会团体和个人的捐助。职工长期护理保险按每人每年 100

元筹资。医疗保障经办机 构于每年 1 月底前，从职工基本

医疗保险统筹基金中按每人每年 60 元的标准划拨至职工长

期护理保险基金账户；从个人医保账户中按每人每年 30 元的

标准划拨至职工长期护理保险基金账户，个人账户当月不足

的，从次月予以划拨。财政和福彩公益金补助资金由同级财

政部门各按每人每年 5 元的标准，于每年 1 月底前一次性

划拨至职工长期护理保险基金账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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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居民长期护理保险缴费政策。居民长期护理保

险基金通过基本医疗保险基金、个人缴费、财政补助等渠道

筹集。居民长期护理保险按每人每年 30 元筹资。医疗保障

经办机 构于每年 1 月底前，从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中按

每人每年 15 元的标准划拨至居民长期护理保险基金账户；

县级财政部门按每 人每年 10 元的标准，于每年 1 月底前一

次性划拨至居民长期护理保险基金账户；个人每人每年缴费

5 元，与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资助参保的人员免缴)。

居民长期护理保险在全市范围内开展试点，试点期从本办法

施行之日起至 2025 年度。试点期间长期护理保险筹资全部

从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中列支；2026 年度起，按照前款规

定筹集居民长期护理保险基金。

4、参加长期护理保险享受待遇的形式。

(一)医疗专护，是指定点医疗机构设置医疗专护

病房，为参保人员长期提供 24 小时连续医疗护理服务和基

本生活照料服务。

(二)机构护理，是指定点养老机构为参保人员长期提供

24 小时连续医疗护理服务和基本生活照料服务。

(三)居家护理，是指定点护理服务机构安排医护人员到

参保人员家中提供医疗护理服务和基本生活照料服务。

5、享受长期护理保险待遇的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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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保人员因年老、疾病、伤残等原因导致失能已达 30

天以上，且经医疗机构规范治疗，失能状态预期持续 6 个月

以上，生活不能自理，病情基本稳定，可申请长期护理保险

待遇。

6、申请享受长期护理保险待遇的流程。

（1）个人申请。参保人员需办理医疗专护、机构护理、

居家护理的，由本人或其家属(监护人)携带相关病历材料、

社会保障卡或身份证，向定点护理服务机构提出申请，并填

写《长期护理失能等级评估申请表》和《长期护理失能等级

自评表》

（2）机构初评。定点护理服务机构接到申请后，按规

定安排医 保医师对申请人的病情和自理情况进行初步审

核，初步评估符合条件的，在接到申请后 3 个工作日内通过

医疗保障信息系统向参保所在地医疗保障经办机构进行网

上申请。

（3）现场评估。医疗保障经办机构或经医疗保障经办

机构委托的第三方机构在接到网上申请后 3 个工作日内，安

排专业人员按照《长期护理失能等级评估表》(附件 3)规定

的相关项目进行现场评估，并保存现场影像资料。现场评估

结束后，按照《长期护理综合失能等级划分表》(附件 4)最

终判定失能等级，于 2 个工作日内将评估结论告知申请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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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上传至医疗保障信息系统。

（4）结论公示及下达。评估结论进行社会公示，公示

期不少于 5 天，公示无异议的，公示期满次日为核准建床的

起始日期，有效期为 2 年。定点护理服务机构对申请长期医

疗护理的参保人员建床后，要及时进行身份识别、指纹对比

和联网登记工作。

7、可选择的长护服务类型。

不同失能等级，选择相应的服务类型：长期护理失能等

级 2 级(中度失能)的，可申请居家护理，申请机构护理或医

疗专护的，按居家护理的标准进行结算；3 级(重度失能 I 级)

的，可申请居家护理或机构护理，申请医疗专护的，按机构

护理的标准进行结算；4 级(重度失能Ⅱ级)、5 级(重度失能

Ⅲ级)，可申请居家护理、机构护理或医疗专护。

8、长期护理保险待遇标准。

职工医保参保人员发生的符合基本医疗保险规 定的医

疗护理费和我市长期护理保险护理项目费用，长期护理保

险基金支付不设起付线。医疗专护在一、二、三级定点医疗

机构 的长期护理基金支付比例分别为 90%、85%、80%,机构

护理的支付比例为 85%,居家护理的支付比例为 90%。

居民医保参保人员发生的符合基本医疗保险规 定的医

疗护理费和我市长期护理保险护理项目费用，长期护理保

险基金支付不设起付线。医疗专护在一、二、三级定点医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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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的长期护理基金支付比例分别为 75%、70%、65%；机构

护理支付比例为 70%；居家护理不设支付比例，每日长期护

理保险基金支付限额为 30 元。

9、享受长期护理保险待遇期间，不可以同时享受

住院等其他医保待遇。

参保人员享受长期护理保险待遇期间，不得同时享受由

医保基金支付的基本医疗保险住院待遇，可以按规定享受门

诊慢特病、“两病”门诊和普通门诊统筹待遇。

10、长期护理保险基金不予支付情形。

对应由法律法规规定享受相关护理待遇，以及应由第三

方支付的医疗护理费用，长期护理保险基金不予支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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